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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个人破产管理人人选提出工作规范》
（送审稿）编制说明

为落实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有关规定，切实履行

个人破产事务行政管理职能，完善管理人任用工作机制，提升个

人破产案件办理质效，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于2022年12月建立

了个人破产管理人人选提出工作机制。为进一步规范有关工作流

程，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起草了深圳地方标准《个人破产管理

人人选提出工作规范（送审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规范》），

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项目背景及意义

（一）探索丰富个人破产改革实践样本

个人破产改革试点是中央赋予深圳的重要任务。2021年3月1

日，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个人破产条例》）

正式实施，内地首家破产事务管理机构——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

署（简称市破产管理署）同步成立。《个人破产条例》率先构建

了“法院裁判+政府管理+管理人执行+公众监督”四位一体破产

办理体系，其中市破产管理署作为承担个人破产事务行政管理职

能的专门机构，依法履行提出管理人人选、监督管理人履职、提

供破产事务服务等法定职责。制定《工作规范》，强化个人破产

事务管理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，是保障个人破产制度公平高效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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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的关键举措，有助于推动个人破产事务管理从探索性实践向制

度化运行转变，形成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，保障改革稳步推进。

（二）夯实个人破产制度实施配套保障

2024年7月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

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，提出“探

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”。完善提出管理人人选工作机制是市破产

管理署强化履行个人破产管理人管理职责的重要抓手，也是探索

完善个人破产配套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。通过制定《工作规范》，

进一步明确管理人人选提出的程序规则、操作流程和监督机制，

有利于提升个人破产案件办理的专业化、透明化水平，增强各方

主体对破产程序的信任感与参与度，保障债权人、债务人及其他

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，为个人破产制度的稳定运行、夯实法治

化营商环境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。

（三）规范个人破产管理人任用工作流程

管理人是破产案件相关事务的具体执行者和破产程序的主

要推动者。管理人职责法定，在破产办理中需要始终保持中立地

位，其专业能力、履职水平直接关系到破产程序的公正与效率。

因此，建立公平合理、稳定有序的管理人人选提出工作流程，是

确保个人破产案件公正高效办理的重要前提。《工作规范》立足

深圳当前“摇号+轮候”的提出管理人人选工作实践，细化摇号

规则、轮候机制、回避处理等各环节操作规范，确保管理人人选

提出工作公开透明、程序严谨、权责明确，提升管理人人选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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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公正性和社会公信力，强化法院与政府个人破产案件管理

人任用工作衔接机制，保障制度在阳光下运行。

二、国内外现行法律、法规和标准情况

在法律法规方面，国内首部个人破产地方性法规《深圳经济

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于2021年3月1日正式实施，其明确规定由破

产事务管理部门提出个人破产案件的管理人人选，确立了“政府

提出人选、法院指定管理人”的核心机制，但未对“公平公正原

则”的具体落地流程作出细化规定。此外，浙江、江苏等省份虽

开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试点，但尚未出台专门法规明确管理人人

选提出规则，实践中多参照企业破产相关规定执行。在企业破产

领域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确立了管理人的法定地位

与基本选任规则，国家层面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框架。

在国内标准方面，目前个人破产领域的地方标准极为稀缺，

仅有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于2024年9月发布的《个人破产申请

前辅导服务规范》。此外，在企业破产领域地方曾有零星探索，

如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制定了地方标准

DB3302/T 1129-2022《破产管理人服务质量基本规范》，但该标

准已废止。整体而言，国内尚未形成针对提出管理人人选工作的

系统性标准体系，尤其是个人破产领域的流程化标准存在明显空

白。

在内地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个人破产管理

人选任规则，核心可分为三类模式：一是法院主导型模式，以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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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、日本为代表。德国《破产法》规定，破产管理人由法院直接

任命。二是债权人主导型模式，以美国、英国为代表。美国《破

产法》规定，消费者破产案件先由联邦破产管理人办公室从名册

中推荐临时管理人。三是官方与债权人协同模式，以中国香港地

区为典型。香港地区《破产条例》构建了破产管理署主导，债权

人参与的机制。

《工作规范》立足深圳实践，既借鉴境外名册管理、分类处

理的成熟经验，又衔接国内企业破产随机选任与专业适配相结合

的原则，针对个人破产案件特点细化摇号轮候的操作规范，填补

了国内个人破产管理人选提出环节的标准空白，为同类地区提供

可参考的标准化方案。

三、地方标准编写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《工作规范》为2025年深圳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，由深圳市

破产事务管理署提出，深圳市司法局归口。

（二）主要起草过程

2025年5月至6月，地方标准正式立项后，市破产管理署组建

标准编制工作组，拟订项目实施计划，明确标准编制范围和工作

方案。

2025年6月至10月，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个人破产管理人人

选提出工作的实际情况，梳理相关具体工作流程，并按照标准的

框架结构，形成深圳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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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主要内容的依据

为保证《工作规范》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，编制过程严格依

据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《深圳市个人破产管理人名册

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及相关工作实践，在编制过程中多次与业

务人员进行调研咨询，充分结合当前个人破产管理人人选提出工

作实操需求，对提出管理人人选各环节工作进行细化规范，探索

个人破产管理人管理工作标准化实践路径。

五、主要条款说明

《工作规范》包括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基

本原则、组织机构要求、人员要求、设施设备要求、工作要求等

共计11个章节，现对标准中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明。

（一）范围

本标准适用于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开展个人破产管理人人选

提出工作。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

深圳市个人破产管理人名册管理办法（深破产事务规〔2025〕

2号）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

本章给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涉及的术语和定义，包括破产事

务管理部门、个人破产管理人、摇号、摇号池、轮候。

（四）基本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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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章规定了个人破产管理人人选提出的基本原则，包括公开

原则、公平原则、公正原则。

（五）组织机构要求

本章规定了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建立提出管理人人选相关

工作制度、指派工作人员开展摇号、通知摇号结果、协调处理相

关异议及回避事项等要求。

（六）人员要求

本章规定了提出管理人人选过程中的工作人员要求。

（七）设施设备要求

本章规定了提出管理人人选摇号工作所需设施设备要求。

（八）工作要求

本章规定了提出管理人人选摇号工作的具体流程。

（九）特殊情形

本章规定了摇号工作中特殊情形的处理。

（十）回避程序

本章规定了提出管理人人选工作有关回避事项的处理机制。

（十一）监督与投诉

本章规定了提出管理人人选工作社会监督与投诉处理机制。

六、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

本标准不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。

七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本标准暂无重大意见分歧。



7

八、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

本标准发布后，标准编制工作组将举行标准宣贯培训活动，

积极宣传标准内容，使相关人员能更好地学习、理解本标准，推

进本标准的贯彻和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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